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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目标 

 
1.1 美国通过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实施和执行针对若干指定国家、团体和个

人的各种经济或金融制裁条例和贸易禁运（统称“美国制裁”）。美盛 和任何人都可能因违反美

国制裁而面临罚款和监禁。违反这些美国制裁的行为按“严格责任”的基准进行判断，这意味着 

美盛 和任何人违反美国制裁都可能面临处罚，即使这些违规行为纯属意外，或是在不知晓违反制

裁的情况下所发生。此外，其他国家或司法管辖区强制推行、实施或执行的经济或金融制裁和贸

易禁运根据 美盛 的业务、活动或合同关系可能适用于或影响 美盛（我们将这些与美国制裁一同

称为“制裁法律”）。 
 

1.2 本全球经济制裁政策（以下简称本“政策”）的目的是确保所有 美盛 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都

遵守制裁法律。 
 

1.3 本政策第 5 部分提供了本政策中使用但未另行界定的若干用词的含义。 

2. 政策范围 

 
2.1 本政策适用于 美盛 及其拥有过半数股权的全球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所有员工、管理人员和董

事。对于 美盛 没有控制股权的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美盛 将尽力确保其合规。 

3. 实施 

 
3.1 合规政策。在全球任何地方开展业务，美盛 及其员工和董事都必须全面遵守所有适用的制裁法

律。 

  
3.2 制裁法律。OFAC 实施和执行针对若干指定国家、集团和个人的各种经济制裁条例。这些条例是受

“外交政策”推动的控制措施，可能因美国政府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事件而生效并迅速终止

或改变。一般而言，虽然每项制裁计划的细节有所不同，但美国人士不得从受全面贸易禁运封锁

的国家直接或间接进口货物、服务或技术（“商品”）或向其出口商品。同样，与这些国家的金

融交易以及与其国民的一切交易通常都在禁止之列。因此，如果任何 美盛 员工、管理人员或董

事怀疑将发生或可能已发生任何违反特定贸易禁运的情况，则必须通知 美盛 法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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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制裁国家的名单定期变化，每个国家制裁计划的细节也同样如此。截至本政策最后修订日

期，美国对克里米亚地区和古巴、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等国实施近乎全面的禁运。此

外，截至本政策最后修订日期，美国对包括巴尔干半岛、白俄罗斯、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

果、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缅甸、俄罗斯、索马里、南苏丹、乌克兰、委内瑞拉、也门和

津巴布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某些个人、团体和实体实施限制较少的制裁。此外，截至本政策最

后修订日期，由于网络战、毒品贩运者、恐怖主义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活动，OFAC 对

某些被称为“特别指定国民”或“SDN”的个人、实体和组织实施制裁。OFAC 还管理行业制裁

识别名单和海外逃避制裁者名单，在许多情况下，美国人士与上述名单上的个人或实体开展业

务属非法。 
 

一般而言，除非获得 OFAC 颁发给 美盛 的特别出口许可证授权，否则任何美国人士不得从事

以下任何工作： 
 
(a) 向 SDN 或 OFAC 制裁国家的任何人士或 OFAC 制裁国家的政府（包括其任何

机关或机构）供应任何原产于美国的商品； 
 

(b) 向 SDN 或明确有意向 OFAC 制裁国家的任何人士或 OFAC 制裁国家的政府

（包括其任何机关或机构）再出口的任何第三国人士供应任何原产于美国的商

品； 
 

(c) 向有意将任何原产于美国的商品加入将向 SDN 或 OFAC 制裁国家的任何人士

或 OFAC 制裁国家的政府（包括其任何机关或机构）提供的任何货物或服务的

任何人士供应任何原产于美国的商品；或 
 

(d) 处理、发送、批准或协助任何第三方的上述任何禁止交易；或接收根据 OFAC 

制裁将属非法的采购订单，然后亲自将该订单转发给外国人士履行。为避免疑

义，任何美国人士可在该个人履行管理、董事、管理人员或工作职责期间中获

知有关交易。 
 
此外，与 美盛 开展业务的各方可能实施限制或额外要求，以努力确保遵守适用的制裁法律。

因此，任何 美盛 员工或董事应告知法律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 
 

(a) 美盛 的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或任何第三方是受制裁人士，或已被告知或以

其他方式得知其目前是适用于 美盛 的任何制裁的对象或目标。 
 
(b) 美盛 和／或 美盛 的任何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或任何第三方违反任何适用

的制裁法律。 
 

3.3 代理和其他第三方。美盛 可能不得利用第三方间接从事 美盛 根据适用的制裁法律不得直接从事

的事情。因此，本政策禁止代表 美盛 行事的第三方违反适用的制裁法律。第三方只有在经过适当

的尽职调查后才可聘请。尽职调查的目的是尽可能确保 美盛 只聘请信誉良好和诚信的第三方。此

外，与第三方的合同应尽可能包括降低可能违反适用制裁法律的风险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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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客户筛选。所有第三方以及（在适用法律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所有董事和管理人员及其他重要

人员必须对照各种禁止或制裁人士或实体名单进行筛选，包括美国商务部管理的被拒人士名单、

未经证实名单和实体名单；美国国务院管理的不扩散制裁和被拒方名单；OFAC 管理的特别指定国

民和禁止人士名单、行业制裁识别名单和海外逃避制裁者名单；以及世界银行、欧盟和英国财政

部管理的名单。 
 

3.5 并购尽职调查。在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以收购另一家公司的股权或类似权益之前，必须咨询 美

盛 法律部以确定应进行的适当尽职调查，以便分析这种潜在收购带来的制裁法律风险。 

 
3.6 培训和审计。美盛 的所有员工、管理人员、董事和代表 美盛 行事的第三方都必须遵守本政策。

某些 美盛 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还必须定期接受有关适用制裁法律的正式培训。本公司将保留

所有此类培训的记录，并将要求所有 美盛 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签署表示他们理解并将遵守本

政策的证明。对 美盛 的工厂、经营单位和承包商的审计将定期进行，以确保符合本政策和适用

程序及指引的要求。审计可以由 美盛 内部进行，也可以由聘请的外部第三方进行。 
 

3.7 违反本政策。美盛 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必须及时向 美盛 法律部或 美盛 指定的道德热线（例

如 EthicsPoint）报告违反或可能违反本政策或适用法律或法规的行为。怀疑违规行为并善意举

报的员工不会受到报复。违反适用的制裁法律可能会导致 美盛 及其员工受到刑事、民事和监管

处罚，并可能对 美盛 的声誉和业务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不遵守本政策也将受到纪律处分，严重

者将予以解雇。 

4. 相关政策／参考资料 

 
4.1 美盛 的商业行为和道德准则 
4.2 美盛 的会计政策 
4.3 美盛 第三方尽职调查指南 

5. 定义 

 
5.1 “制裁”是指美国政府、欧盟或英国财政部强制推行、实施或执行的适用于 美盛 的经济或金融

制裁或贸易禁运。 
 

5.2 “受制裁人士”包括： 
 

(a) 任何被列入 OFAC、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安理会、欧盟或英国财政部管理的与制裁相关

的指定人士名单中的人士。 

(b) 在广泛禁止从事贸易或投资的任何制裁下的国家、地区或领土经营、组织或居住的任

何人士。截至本政策最后修订日期，受制裁地区包括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古巴、伊

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 

(c) 由上述 (a) 或 (b) 项所述任何人士直接或间接拥有 50% 或以上股份的任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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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就美国制裁而言，“美国人士”是指： 
 
(a) 任何美国公民或永久居住外国人（有时称为“绿卡持有人”）或受保护人士（即在美

国以庇护身份受保护的人士），不论工作地点或居住地在何处； 

(b) 根据美国法律（包括其任何州）成立的任何实体（例如公司），或该美国成立实体未

根据当地法律单独特许设立的外国分支机构； 

(c) 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律下的任何义务或职责，身处美国境内的任何外国人士；及 

(d) 根据 OFAC 对古巴和伊朗的制裁，任何由美国人士拥有或控制的非美国特许合法子公

司。 
 

5.4 就本政策而言，“外国人士”是指不属于美国人士的任何人士（包括任何个人或法人实体）。 


	1. 目的／目标
	2. 政策范围
	3. 实施
	4. 相关政策／参考资料
	5. 定义

